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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

工程和发展工程，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

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行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能很好的适用于现阶段

规划建设，但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技术水平及技术标准不完

善等原因，城镇老旧小区在改造过程中受限于建筑结构等客观条

件，在严禁“大拆大建”的工作要求下，无法完全执行现行国家

消防技术标准，城镇老旧小区消防改造难以整改或者无法整改，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也缺乏依据，一定程度上将制约我省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及城市更新工作的推进。

受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

所牵头编制本指南。在编制过程中，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

同省消防救援总队、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成立了课题组，

结合当前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消防需求，广泛开展了调

查研究，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邀请从事规范编制、消防设计、

消防救援的专家进行审查，最终形成本指南。

本指南以确保不降低城镇老旧小区原有消防安全水平为总



原则，基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客观实际，总结归纳工作中存在的

典型消防问题，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消防技术问题及适用消防技

术标准等提出了指导意见，力求实现消防安全性能整体提升和改

善。同时，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为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工作提供依据和指导。

本指南共分为 8 章，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基本规定；

3 总平面布局；4 建筑构造和安全疏散；5 灭火救援设施；6 消

防设施；7 用电安全；8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

本指南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应急管理部四

川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

建议，请将有关资料寄至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地址：四

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南路 69 号，邮编：610036，联系电话：

028-875121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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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消防安全，破解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存在的新老消防技术标准适用难题，规范和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中的消防设计及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保护人身和财产安

全，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纳入了各地专项改造规

划或年度计划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消防设计及消防设计审查

验收工作。

1.0.3 本指南不适用于木结构居住建筑、历史建筑、临时性建筑，

以及村民自建住宅等消防改造。

1.0.4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不得降低原有消防安全水平，鼓励按照

现行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改造，在技术和经济可行基础上，实现消

防安全性能整体提升。

1.0.5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等的防火设计，当有专门的国家

标准或地方标准时，应从其规定。

1.0.6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利用对于不改变使用功能、不增加建筑

面积的，宜执行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受条件限制确

有困难的，应不低于原建筑物建成时的消防技术标准。

1.0.7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消防设计内容可按本指南执行，其他

内容尚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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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不得改变住宅建筑主体结构或使用功

能。确需改变主体结构或使用功能的，应报相关部门批准，并应

严格执行现行消防技术标准。

2.0.2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公共活动用房、托儿所及幼儿园

的儿童用房和老年人照料设施等场所应符合现行消防技术标准

规定。

2.0.3 鼓励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综合运用物防、技防措施，强化消

防管理来满足消防安全需要，探索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实现改造可行性和技术合理性的统筹协调。

3 总平面布局

3.1 防火间距

3.1.1 住宅建筑的防火间距在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确有困难时，应结合现场情况采用

不可开启的防火窗或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防火窗（门）等措施。

3.1.2 相邻两座住宅建筑的防火间距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规定，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其防

火间距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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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邻建筑外墙为不燃性墙体；

2 建筑对应部位外墙均为无门、窗、洞口的实体墙；

3 建筑对应部位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

当不满足上述任一条件时，采取下列技术措施：

1 应在两栋住宅建筑之间分散布置不少于 2 具市政消火栓

或室外消火栓；

2 应在住宅建筑户内设置家用火灾安全系统或独立式感烟

探测报警器；

3 户内宜配置一套轻便消防水龙。

3.2 室外疏散通道

3.2.1 城镇老旧小区在首层应设置直接通向宽敞地带或市政道

路的室外疏散通道，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3m。

4 建筑构造和安全疏散

4.1 建筑构造

4.1.1 住宅建筑新增或更换的、用于建筑结构加固的构（配）件，

以及替换相同功能的构（配）件，其耐火极限应不低于原构（配）

件，燃烧性能应为不燃材料。保留的建筑构（配）件可维持现状。

4.1.2 住宅与非住宅部分之间的防火（隔）墙，建筑外墙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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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开口之间的防火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4.1.3 住宅建筑外立面改造工程的外墙保温和外墙装饰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当外立

面改造不涉及外墙保温系统时，外墙保温系统可维持现状。

4.1.4 当两座住宅建筑防火间距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16 规定时，相邻外墙外保温系统采用保温材

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

4.1.5 住宅建筑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内禁止穿过

或设置可燃气体管道。敞开楼梯间内不应设置可燃气体管道。

4.1.6 住宅建筑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烧水间、可燃材料储藏室、垃

圾道，以及影响疏散的凸出物或其他障碍物。

4.1.7 住宅建筑内部电缆桥架、电缆管道等在穿越楼板、分户墙、

防火隔墙、防火墙处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防火封堵材料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的要求。

4.1.8 住宅建筑增设的油烟管道或公共烟道不应贴邻敞开楼梯

间的自然通风口布置。

4.1.9 户外广告牌的设置不应遮挡住宅的外窗，不应影响灭火救

援需要。户外电子发光广告牌及其电气线路不应直接安装（敷设）

在可燃物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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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全疏散

4.2.1 单元式住宅建筑的疏散楼梯间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不大于 21m时，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2 建筑高度大于 21m、不大于 33m时，可采用封闭楼梯间；

当开向楼梯间的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时，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3 建筑高度大于 33m，但不大于 54m 时，可采用封闭楼梯

间，但开向楼梯间的户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4 建筑高度大于 54m时，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4.2.2 建筑高度不大于 33m 的内廊或封闭式外廊住宅建筑应设

封闭楼梯间；建筑高度大于 33m 的内廊或封闭式外廊住宅建筑

应设防烟楼梯间；建筑高度大于 33m 的敞开式外廊住宅建筑应

设封闭楼梯间。

4.2.3 高层塔式住宅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4.2.4 疏散楼梯间需由敞开楼梯间改造为封闭楼梯间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新增封闭楼梯间的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00h;

2 封闭楼梯间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疏散方向开

启；

3 封闭楼梯间应能自然通风；

4 封闭楼梯间不能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或采用防烟楼梯间。确因现场条件限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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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可采用符合下列规定的直灌式正

压送风系统：

1）同一楼梯间采用两个送风口送风，送风口之间竖向距离

不宜小于建筑高度的 1/2；

2）送风机应设置在专用机房内。当送风机安装在室外时，

确有困难无法设置专用机房的，可设置于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且通风及耐候性能良好的保护箱体内；

3）送风口不应设在影响人员疏散的部位；

4）送风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

准》GB 51251的相关规定。

4.2.5 疏散楼梯间需由封闭楼梯间改造为防烟楼梯间时，前室和

楼梯间的防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

标准》GB 51251的相关规定。

4.2.6 住宅部分与非住宅部分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间应分别

独立设置。确因现场条件限制，住宅与非住宅部分在竖向共用疏

散楼梯间的，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非住宅部分应通过前室进入共用疏散楼梯间，前室的使用

面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

定；

2 住宅部分的户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4.2.7 住宅建筑楼梯间及前室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安装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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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系统的住宅，应保证住宅直通室外的门在任何时候能从内部徒

手开启。

5 灭火救援设施

5.1 消防车道

5.1.1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应统筹规划小区内部及周边道路系统、

停车位和公共绿化空间等，道路应考虑消防车的通行需要。

5.1.2 高层住宅建筑宜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可沿建

筑的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5.1.3 有封闭内院或天井的住宅建筑，当内院或天井的短边长度

大于 24m 时，宜设置进入内院或天井的消防车道；当该建筑沿

街时，应设置连通街道和内院的人行通道（可利用楼梯），其间

距不宜大于 80m。

5.1.4 消防车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m；

2 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3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

空管线等障碍物。

5.1.5 城镇老旧小区的消防车道不能满足第 5.1.4条要求时，可

按照建设时的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改造；有条件的可通过拆除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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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建（构）筑物、借用相邻城市道路或相邻地块等方式解决。

消防改造不得降低现有消防救援条件。

5.1.6 消防车道应设置明显的永久性标识，不得设置妨碍消防车

通行和作业的障碍物。

5.2 微型消防站配置

5.2.1 城镇老旧小区应结合社区服务中心设置居民社区微型消

防站。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的设置应符合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

准相关规定。

5.2.2 城镇老旧小区确无法按要求设置消防车道的，所在社区宜

联合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按照下列要求在社区微型消防站配置消

防车辆：

1 道路净宽度为 3-4m 时，配置小型消防车；

2 道路净宽度为 2-3m 时，配置消防摩托车。

6 消防设施

6.1 消防给水设施和消火栓系统

6.1.1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多层住宅建筑的消防给水宜采用市

政消防给水。高层住宅建筑的消防给水宜按现行标准《消防给水

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等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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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城镇老旧小区消火栓系统的火灾延续时间不宜小于 2.0h。

6.1.3 城镇老旧小区的室外消火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人数不超过 500人且建筑层数不超过 3层的住宅小区

可不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2 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不应小于 15L/s；

3 室外消火栓的数量应根据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和保护半

径经计算确定，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0m，每个室外消火栓的出

流量宜按 10L/s-15L/s计算；

4 距离住宅建筑 30m 范围内无消防车道时，应在住宅周围

增设室外消火栓，以满足火灾扑救的需要；

5 室外消火栓宜采用地上式，当采用地下式时，应有明显标

识。

6.1.4 城镇老旧小区的室内消火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大于 21m的住宅建筑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2 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不应小于表 1的规定：

表 1 住宅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

建筑高度

（m）

消火栓设计流量

（L/s）
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

（支）

每根竖管最小

流量（L/s）

21＜h≤27 5 2 5

27＜h≤54 10 2 10

h＞54 20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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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高度不大于 27m 的住宅建筑，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确有困难时，可只设置干式消防竖管和不带消火栓箱的 DN65的

室内消火栓。设置的干式消防竖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干式消防竖管宜设置在楼梯间休息平台；

2）干式消防竖管的最高处应设置自动排气阀；

3）干式消防竖管应设置消防车供水接口；

4）消防车供水接口应设置在首层便于消防车接近的建筑外

墙上，并应设置明显的永久性标识。

4 建筑高度不大于 54m 且每单元设置一部疏散楼梯时，室

内消火栓可采用 1 支消防水枪的 1 股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

位，室内消火栓的布置间距不应大于 50m。

6.1.5 当住宅建筑户内配置轻便消防水龙时，轻便消防水龙应安

装或放置在便于接管的位置，并应符合现行标准《轻便消防水龙》

XF 180的规定。

6.2 灭火器

6.2.1 城镇老旧小区住宅建筑应在每层公共部位设置不少于 2

具 1A的手提式灭火器。

6.2.2 灭火器应设置在走道、楼梯间等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

点（部位），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其铭

牌应朝外。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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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顶部离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1.50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08m。灭火器箱不应上锁。

6.2.3 灭火器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指南要求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相关规定。

6.3 火灾探测报警

6.3.1 设置在城镇老旧小区内的大、中型幼儿园的儿童用房等场

所以及老年人照料设施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

6.3.2 设置在城镇老旧小区内的小型幼儿园的儿童用房等场所

以及商业服务网点等非居住场所内，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不用设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应设置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

6.3.3 距离城镇老旧小区住宅建筑外墙 30m 范围内无消防车道

时，该栋建筑的户内应设置家用火灾安全系统或独立式感烟探测

报警器。

6.3.4 城镇老旧小区住宅建筑内的厨房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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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电安全

7.1 电力线路及电器装置

7.1.1 城镇老旧小区的室外架空线路改造应同步实施，有条件实

现全缆化小区可结合道路同步改造，实现电力、通信线路埋地敷

设；受条件限制确有困难的，可采用耐腐蚀的桥架或刚性塑料导

管将线路集中敷设，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标准》GB 21348的有关规定。

7.1.2 采用直敷布线时，应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 B1级阻燃护套

绝缘电线。当采用电线导管明敷布线时，塑料导管、槽盒、接线

盒、分线盒等部件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

7.1.4 每户应独立设置与用电负荷相匹配的带漏电保护的空

7.1.3 低压电缆需要更换时，应选用阻燃绝缘电缆，涉及消防系

统改造应采用阻燃耐火绝缘电缆。

气

开关。

7.1.5 住户末端配电箱内宜安装具有探测线路故障电弧功能的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或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

7.2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7.2.1 建筑高度大于等于 27m 的住宅建筑，其疏散楼梯间及防

烟楼梯间前室应设置应急疏散照明，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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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lx。

7.2.2 疏散楼梯间的应急照明灯具配电回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和室外疏散楼梯应单独设置配电

回路；

2 敞开楼梯间内，应由灯具所在楼层或就近楼层的配电回路

供电；

3 可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但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7.2.3 建筑高度大于 54m的单元式住宅和建筑高度大于 33m的

内廊或封闭式外廊住宅，应在安全出口正上方、疏散走道及其转

角处距地面高度 1.0m以下的墙面或地面上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

志。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20m；对于袋形走道，不

应大于 10m；在走道转角区，不应大于 1.0m。

7.2.4 应急照明灯具和消防疏散指示标志，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要

求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GB 13495和《消

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的规定。



14

8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

8.1 一般规定

8.1.1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应按照小区电动自行车的保有

量、建筑分布、小区道路等实际情况规划建设。

8.1.2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合理选址，选取便于消防救援

力量扑救的位置。不应占用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不应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

8.1.3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集中布置，并设置在室外。确

需设置在室内时，应设置在独立区域，与其他区域应进行防火分

隔。

8.2 防火分隔和建筑构造

8.2.1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与相邻多层建筑距离不应小于

9.0m，与高层建筑距离不应小于 13.0m。确需与住宅建筑贴邻时，

住宅建筑与室外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贴邻的外墙应为防火

墙，且不应开设有门、窗、洞口。

8.2.2 室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应设

置高度不小于 1.2m的实体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 1.0m、长度不小

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实体墙、防火挑檐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

能均不应低于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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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室外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设置防风雨棚时，防风雨棚

不应完全封闭，四周开口部位应均匀布置，开口面积应大于四周

总面积的 50%，开口区域长度不应小于周长的 50%。当防风雨

棚四周开口面积不满足要求时，其消防设计应按室内电动自行车

停放充电场所要求执行。

8.3 安全疏散

8.3.1 室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安全出口应采用向疏散

方向开启的平开门，并确保人员在火灾时易于从内部打开。当设

置门禁系统时，应确保断电后疏散门处于可开启状态，或设置紧

急开门装置。

8.3.2 室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

的直线距离不应超过 15m。

8.4 消防设施和器材

8.4.1 室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消

火栓水枪充实水柱不应小于 10m，同层相邻的消火栓间距不应大

于 50m，应保证消火栓水枪的两股充实水柱能够到达场所内任一

部位。

8.4.2 有防风雨棚的室外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和室内电动

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宜安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危险等级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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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危险 I级确定。受条件限制确有困难的，可安装简易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或其他自动灭火设施。

8.4.3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按民用建筑严重危险级配置

灭火器，并宜选用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每 100m2应配置不少于

2具 5kg的干粉灭火器。灭火器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

地点，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

8.4.4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室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

所应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有条件的可采用具备无线

通讯功能的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8.4.5 室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烟排烟系统设计标准》GB

51251等标准要求设置排烟设施。

8.5 电气安全

8.5.1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设备应具备限时充电、自动断电、故障

报警、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等功能。

8.5.2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设备应设专用配电箱，配电箱应设总开

关电器，设置在便于操作的位置；应采用防火安全型插座，每个

插座回路连接的充电插座不宜超过 10个。

8.5.3 配电箱、充电线路及充电插座等应安装在不燃烧材料上。

配电线路不应直敷布线，可穿金属导管（槽）、B1级刚性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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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槽）敷设，如需从地面穿过，应埋地布置。

8.5.4 室内和有防风雨棚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设置消

防应急照明和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且不被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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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指南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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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GB 20517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消防安全标志》GB 13495

《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

《四川省既有建筑增设电梯工程技术标准》DBJ51/T 033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DB51/T 537

《轻便消防水龙》XF 180

《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公消〔2015〕3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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